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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告  
通告編號  08-04 (CR)   

 從業員須與收數公司簽訂聘用合約  
 從業員須監察收數公司的作業模式  

 
聘用收數公司  

 
儘管監管局曾於 1999 年 3 月及 2000 年 3 月發出執業通告

（ 通 告 編 號 99-03  (CR) 和 00-03  (CR) ） ， 監 管 局 仍 然 收 到 投

訴 ， 涉 及 地 產 代 理 所 聘 用 的 收 數 公 司 滋 擾 客 戶 或 使 用 不 正 當 手

段。  
 

為 加 強 規 管 ， 監 管 局 要 求 地 產 代 理 從 業 員 在 聘 用 收 數 公 司

前，遵守以下各點 :   
 

1 .  從業員指示收數公司向違約客戶追討欠款前，應考慮尋

求法律意見以確定追討欠款仍屬有效。如獲悉法庭已向

違約客戶發出破產令，應立即停止向該違約客戶追討欠

款。  
 
2 .  聘 用 收 數 公 司 前 ， 從 業 員 應 先 向 違 約 客 戶 發 出 書 面 通

知，列明欠款金額，設下還款限期，並表明若限期過後

欠款尚未清付便會聘用收數公司。通知書亦應列出負責

監察收數公司追收欠款的從業員的聯絡方法，並提示違

約客戶，如發現收數公司使用不正當手段追討欠款，應

第一時間向從業員舉報。  
 

3 .  在 聘 用 收 數 公 司 時 ， 從 業 員 須 與 收 數 公 司 簽 訂 聘 用 合

約。合約內容應包括：－   
 

( a )  收數公司不可以在言語上或身體上對任何人士作出

恐嚇或使用暴力，也不可以侵佔或毀壞違約客戶的

財物。收數公司不可以騷擾或使用不正當的收數手

段，例如 :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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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在 違 約 客 戶 的 住 所 或 工 作 地 方 的 外 牆 ， 張 貼 海

報 或 塗 寫 字 句 、 公 開 違 約 客 戶 的 身 分 證 副 本 或

採取其他侮辱違約客戶的行動；  

•  不斷致電騷擾違約客戶；  

•  滋 擾 違 約 客 戶 的 家 人 或 朋 友 ， 迫 使 告 知 客 戶 的

行蹤；  

•  作 出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陳 述 ， 企 圖 誘 使 違 約 客 戶 付

款；  

•  在不合理的時間致電違約客戶；  

•  使用虛假的名稱與違約客戶聯絡；  

•  以 匿 名 電 話 聯 絡 違 約 客 戶 或 致 電 其 工 作 地 方 或

鄰 居 ， 或 發 送 無 從 辨 識 身 分 而 載 有 威 脅 性 字 眼

或 令 人 生 畏 圖 像 的 函 件 至 違 約 客 戶 或 其 工 作 地

方或鄰居；及  

•  向違約客戶說出辱罵性或恐嚇性的說話。  
 

(b )  收數公司不得直接或間接地向違約客戶以外的第三

者（包括親屬或朋友）追討欠款。  
 

( c )  聘用合約應清楚表明地產代理公司與收數公司之間

的關係是委託人與受託人。  
 

(d )  收數公司不得把追收欠款工作分判給任何第三者。  
 

( e )  收數公司如發出任何追討欠款文件，須列明收數公

司 的 名 稱 與 地 址 ， 以 及 地 產 代 理 公 司 的 名 稱 與 地

址。  
 

( f )  收數公司須預先告知違約客戶，所有與客戶進行的

電話通話均會被錄音以及錄音之目的。收數公司亦

須保留所有與違約客戶聯絡的記錄。該等記錄應包

括 收 數 公 司 職 員 聯 絡 違 約 客 戶 的 資 料 ； 聯 絡 的 日

期、時間和地點；以及有關聯絡的報告。該錄音帶

和聯絡記錄須在聯絡後保存至少六十天並於地產代

理公司要求時給予查閱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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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g )  收數公司必須嚴格遵守客戶資料保密的責任。  
 

（若有投訴涉及從業員在追收欠款時違反操守，監管局

進行調查時，從業員應提交與收數公司的合約，證明已

遵守上述所有指引。）  
 

4 .  從業員應要求收數公司人員，向客戶追收欠款時，表明

身分及所代表的地產代理從業員。從業員應向收數公司

發出正式授權文件，以便收數公司追收欠款時，出示作

為證明。  
 

5 .  從業員應給予收數公司明確的書面指示，以表達本執業

通告內的要求，並監察收數公司的作業模式，及在收到

客戶對有關收數公司投訴時及時處理。從業員須就收數

公司在追收欠款時所引致的任何投訴向客戶負責，並不

應就收數公司方面的不當行為推卸責任。  
 

6 .  從業員不應讓收數公司自行決定如何追收欠款。從業員

應建立有效程序，不斷監管所委託的收數公司的表現，

例如要求收數公司定期匯報追收欠款工作進展。  
 

7 .  從業員應有程序處理客戶對收數公司的投訴。他們應仔

細調查投訴，以查證收數公司是否有任何不當行為，或

者有否違反本執業通告內列出的要求。若投訴屬實，從

業員應要求收數公司即時作出適當的補救行動。  
 

8 .  從業員應保存關於投訴收數公司行為不當的記錄。並應

在調查後，儘快向投訴人作出回應。  
 

9 .  從業員不可將違約客戶以外的第三者的資料交予收數公

司。  
 

10 .  從業員如得悉收數公司在追收欠款時使用任何不合法手

段，或有任何不合法的行為，或違反雙方訂明的合約條

款，應終止聘用協議。從業員亦應就收數公司在追收欠

款時所作出的明顯不合法行為知會警方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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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從業員應與收數公司保持聯絡，以便盡早通知收數公司

有關違約客戶償還欠款的情況，確保在客戶已清還所有

欠款後，收數公司可立即停止所有追討欠款行動。  
 

監 管 局 提 醒 從 業 員 ， 由 於 地 產 代 理 與 收 數 公 司 的 關 係 是 委

託人與受託人的關係，根據代理法的一般原則規定，地產代理可

能 需 要 就 收 數 公 司 在 其 權 力 的 範 圍 內 所 進 行 的 侵 權 行 為 負 上 責

任。此外，根據普通法，債權人聘用收數公司時，債權人對債務

人而言，有責任小心地選擇收數公司。因此，從業員應為如何揀

選收數公司及監督收數公司的行為，訂立恰當程序，並定期作出

檢討。這些程序應包括審查收數公司的背景資料及評估收數公司

的運作。  
 
在 不 適 當 追 收 欠 款 過 程 中 ， 收 數 公 司 有 時 可 能 會 觸 及 有 關

法例，例如《刑事罪行條例》第 24 條（恐嚇）、第 25 條（襲

擊）、第 60 條（摧毀或損壞財產）和第 61 條（威脅會摧毀或損

壞財產）；《侵害人身罪條例》第 15 條（威脅殺死或謀殺）、

第 42 條（強行禁錮）、第 17、19、39 及 40 條（襲擊）；《簡

易程序治罪條例》第 4(22)條（騷擾）、第 8(b)條（擾亂秩序的

罪行）和第 20 條（電話及訊息）；以及《盜竊罪條例》第 23 條

（勒索）。監管局在此亦提醒從業員，若然從業員協助、鼓勵或

促使收數公司犯罪，從業員都有可能成為從犯而須就同一罪行負

上 刑 事 責 任 。 根 據 《 刑 事 訴 訟 程 序 條 例 》 第 89 條 ， 任 何 人 協

助 、 教 唆 ， 慫 使 或 促 使 另 一 人 犯 任 何 罪 行 ， 即 屬 就 同 一 罪 行 有

罪。同時，從業員亦可能觸犯《刑事罪行條例》第 159A 條的串

謀罪及普通法下的煽惑罪及促致罪。  
 

此 外 ， 若 從 業 員 未 能 遵 守 以 上 指 引 ， 可 被 視 為 未 有 設 立 妥

善 的 制 度 以 管 理 其 業 務 ， 並 可 能 因 此 而 觸 犯 了 《 地 產 代 理 常 規

（一般責任及香港住宅物業）規例》第 15 條。該條例要求管理

層須設立妥善的程序或制度，以監督和管理地產代理工作業務。

監管局可能因此而向從業員採取紀律處分。  
 

本 通 告 取 代 之 前 發 出 的 通 告 編 號 99-03  (CR) 及 00-03  
(CR)。   
 
2008 年 5 月  
 


